
中 国古代耻辱刑考略

杨 鸿 雁
·

内容提要 肚辱刑是以犯罪人的人格为殷损对象
,

使犯罪人感受精神痛苦的刑罚
。

中国古代

长期存在多种类型的耻辱刑
。

文献典籍和考古研究成果记录下 了丰富的 内容
。

回顾历 史对

冷静观察当前世界各地耻辱刑 回潮的现状
,

会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

关键词 中国法制史 耻辱刑

一
、

导
、一

口

耻辱刑是世界各国历史上普遍存在过的刑罚类型
。

古巴 比伦有凳刑
, 〔’〕英国有戴枷示众的刑

罚
,
〔 〕而烙印刑在古印度以及中世纪的英格兰

、

法国
、

日本都被广泛地使用过
。

〔 〕英国还有一种用

口钳来处罚骂人妇女的法外刑
,

在一个铁头盔里面装上一个铁片
,

铁片伸进 口 内压住舌头
。

犯罪的妇

女头戴这种东西游街
,

或者带着锁链穿过市场
,

任过路人嘲笑
。 〔 〕中世纪

,

教会的
“

宗规法
”

对那些

背离天主教会教理的异教徒
,

规定了多种多样的刑罚 其中有一种刑罚是穿忏悔衣
,

就是须穿着特别

的服装
。

中国古代法律中也不例外地出现过耻辱刑
,

如割鼻子
、

脸上刺字等
。

对耻辱刑的研究也是由来已久
。

在世界范围内
,

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和意大

利的贝卡里亚
,

可以算是研究耻辱刑的先行者
。

罗伯斯庇尔在《论羞辱性刑罚 》〔 〕一文中
,

首次对耻

辱刑进行
一

了专门的研究
,

后世将耻辱刑又称为
“

羞辱刑
” ,

当是滥筋于此
。

贝卡里亚的《论犯罪和刑罚 》

在
“

耻辱
”

与
“

侮辱
”

两节中讨论了耻辱刑问题
。

〔 〕在中国
,

清朝沈家本的《刺字集序 》最早对耻辱刑中

的刺字刑
,

作过专门探究
。

当代学者陈兴良在《刑种通论 》中专节讨论了耻辱刑问题
, 〔 〕遗憾的是

,

由于文章的研究重点不在此
,

故也只是浅尝辄止
。

更多的情况是学者们在研究其他刑罚问题时偶有

贵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

〔 〕参见《世界著名法典汉译丛书 》之 汉穆拉比法典 》
,

法律出版社 年版
。

〔 〕仁英 」戴维
· ·

沃克 《牛津法律大辞典 》
,

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组织翻译
,

光明日报出版社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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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世界著名法典汉译丛书 》之《摩奴法典 》
,

法律出版社 年版 《牛津法律大辞典 》第 页
, “

烙印
”

条 年《法

国刑法典 》第 条
,

日本《御成败式目》第 巧 条
。

〔 〕前引〔〕
,

《牛津法律大辞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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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口钳

”

条
。

〔 〕 〔法 」罗伯斯庇尔 《革命法制和审判 》
,

商务印书馆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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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意 」贝卡里亚 《论犯罪和刑罚 》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年版
。

〔 〕陈兴 良 《刑种通论 》
,

人民法院出版社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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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
。 〔“ 〕如由嵘主编的 外国法制史 》

,

张晋藩
、

王志刚的 剑与杠杆一中国古代法律简论 》
,

张晋藩的

《中国法律史 》等
。

这种状况表明
,

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上曾长期存在过的耻辱刑
,

法学界未给予足够重

视
,

研究成果极少
,

更谈不上有什么质量
。

笔者不揣 冒昧
,

根据从各种文献典籍和考古研究成果中所

获得的各个朝代中关于耻辱刑的法律规定
、

相关案例及法学家论述等相关信息
,

尽可能详细而客观地

展现耻辱刑的基本情况
,

以期为中国古代耻辱刑研究作一些最基础的准备工作
,

欢迎各位指正
。

二
、

中国古代耻辱刑的种类

耻辱刑是指以犯罪人人格为主要毁损对象
,

使犯罪人感受到精神痛苦的刑罚总称
。

国家法律采

用某种强制手段刻意将犯罪人的罪犯身份公之于众
,

以达到鼓励社会成员贬损罪犯人格
,

使其感受精

神痛苦的目的
。

耻辱刑的对象是受刑者的人格而非其肉体
、

自由或财产
,

犯罪人在精神上感受到被社

会唾弃的精神痛苦
,

这是耻辱刑区别于身体刑
、

自由刑
、

财产刑等刑罚的重要特征
。

各国法律对以何

种手段对犯罪人施以耻辱的规定不尽相同
,

但总的来说不外有游街示众
,

将犯人捆绑在耻辱柱上
,

在

面部烫上印记或者把人的丑态及罪恶用文字公诸于世等方法
。

按这样的标准去检索我 国古代的刑

罚
,

象刑
、

明刑
、

墨刑 包括后世的黯刑
、

刺字刑
、

鼻」刑
、

凳刑
、

耐刑
、

枷号
、

弃市等等
,

应属于耻辱刑的范

畴
。

这当中
,

象刑
、

明刑
、

凳刑
、

耐刑 完
、

枷号是纯粹的耻辱刑 〔 〕墨刑
、

剿刑既是肉刑
,

也是耻辱刑

弃市则既是死刑
,

也是耻辱刑
。

一 纯粹的耻辱刑 象刑
、

明刑
、

凳刑
、

耐刑
、

枷号刑

象刑是我国最早的耻辱刑
。

对于什么是象刑
,

历代论者说法不一
,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象刑

是通过强迫罪犯穿上特殊的服饰以示惩罚的象征性刑罚
。

《尚书大传 》说
“

唐虞之象刑
,

上刑褚衣不

纯
,

中刑杂屡
,

下刑墨嵘
,

以居州里
,

而民耻之
。 ”

《周礼
·

司圆 》疏引《孝经 》
“

画象者上罪
,

墨家褚衣杂

履
。 ”

《白虎通 》
“

犯黔者皂其衣
,

犯剿者丹其服
,

犯殡者墨其体
,

犯宫者锥其履
,

大辟之罪
,

则布其衣据

而无领缘
。 ”

荀子《正论 》则说
“

世俗之为说者曰
‘

治古无肉刑
,

而有象刑
。

墨黔 草婴 共
,

艾毕 菲
,

纷

展 杀
,

储衣而不纯
。

治古如是
。 ”

虽然说法有些出人
,

但也大同小异 头戴黑巾表示应受墨刑 戴上用

草作帽带的帽子 另一种说法是让其穿上褚色的衣服 表示应受剿刑 穿上麻鞋 另一种说法是在其腿

上蒙上黑布 表明应受 刑 割去犯人身前的护膝表明应受宫刑 穿上无领的布衣表明应受死刑
。

一种刑罚是否是耻辱刑
,

首先得从它的刑罚 目的来加 以确认
。

那么象刑的刑罚 目的是什么呢

如前所述
,

象刑是一种象征性刑罚
,

也就是说它是对五种肉刑的虚拟化
。

在象刑制度下
,

犯人可以说

是毫发不损
,

他们只是穿上与普通人有所区别的服饰
,

因而象刑剥夺的显然不是人的身体健康权
,

不

是人的自由权
,

更不是人的生命权
。

受象刑处罚的犯人没有生命之忧
,

没有 肉体之痛
,

也没有行动的

不 自由
,

那么象刑的惩罚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让犯人穿上有别于普通人的服饰
,

使之有别于普通人
,

在这种区别中感受到被社会群体所抛弃的极度耻辱
、

孤独
、

恐惧
。

很显然
,

象刑对犯人的惩罚不是体

现在肉体上而是体现在精神上的
。

象刑的这种刑罚 目的古人是认识得很清楚的
。

《尚书大传 》对象刑

的注曰 “

时人尚德义
,

犯刑但易之衣服
,

自为大耻
。 ”

这里
“
民耻之

”

是别人以之为耻
,

而
“

自为大耻
”

则

是 自以为耻
。

不管哪种情况
,

让犯罪人感到耻辱这一点是共同的
。

再从象刑的刑罚方式来看
。

应该说
,

犯人穿上有别于普通人的特殊服饰
,

在最开始似乎并不具备

丑化犯人的功能
,

而更多显现出辨别功能
,

即区别犯人与普通人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由于特殊服饰与

〔 〕 比如李光灿在《评 寄稼文存 》中把沈家本力主废除的第三种重刑 —刺字归人丑辱刑中
,

但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邱兴隆在《等价刑的理性反思 》一文中也提到了耻辱刑
。

《法学词典 》增订本 在
“
刑法

”

这一词条下介绍法国 年刑法

典时提到了
“

丑辱刑
” 。

邹瑜
、

顾明主编的《法学大辞典 》
,

虽然出现了
“

耻辱刑
” ,

却是以
“

名誉刑
”

的别称的形式出现的
。

〔 〕关于凳
、

耐二刑
,

目前学界有不同认识
。

一说耐刑也叫完刑
,

因只剃去胡须而完好其发而得名 一说凳刑的别称才是完刑
。

本文取前一种说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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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的固定联系
,

人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条件反射 这种特殊服饰意味着犯罪
。

于是人们在对犯罪

行为表示道德谴责的同时
,

审美心理自然将这些昭示犯罪的服饰视为丑陋的东西
,

在这种心理成为社

会成员的共识并不 自觉地远离这些服饰的时候
,

这些服饰已经被赋予了强烈的丑化功能
。

犯人在被

迫穿上这些服饰的同时
,

人格尊严遭到了严重贬损
。

这意味着象征性服饰的惩罚功能已经具备
。

象刑这种刑罚在中国很早就消亡了
,

但是以象刑为借鉴的刑罚方式
,

后代却时有出现
。

徐复《秦

会要订补 》卷二十二有秦刑徒服褚衣的记载
。

这一论断为《睡虎地秦墓竹简 》中《司空 》部分的记载所

印证
“

公士以下居赎刑罪
、

死罪者
,

居于城旦春
,

毋赤其衣
·

一
”

又云
“

城旦春衣赤衣
,

冒赤擅 ⋯⋯
”

据此
,

有学者指出
“

秦汉时属于凳钳城旦之类的罪人要衣赤衣
、

戴赤帽
,

仅是象刑消失后所留下的一

点斑记
。 ” 〔’。〕另据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 》记载

“

李封为延陵令
,

吏人有罪不加杖罚
,

但令里碧头巾

以辱之
,

随所犯轻重以 日数为等级
,

日满乃释
,

吴人着此服出人州乡以为大耻
,

无敢偕违
。 ” 〔川

西周时期的
“

明刑
”

是另一种纯粹的耻辱刑
。

《周礼
·

秋官
·

大司寇 》云
“

以圆土聚教罢民
,

凡害人

者
,

置之圈土而施职事焉
,

以明刑耻之
。 ”

郑玄注
“

明刑
”

云
“

书其罪恶于大方版
,

著其背
。 ”

这就是说在

西周时期
,

对于那些为害乡里的害群之马
,

处置办法就是把他们投人狱城之中
,

罚他们服劳役
,

同时
,

惟恐人们还不清楚这些人的罪犯身份
,

特意把一个写有罪犯姓名和罪状的大方板
,

挂在他们背后
。

示

众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接受了解其罪犯身份后的社会成员对他们的否定性评价
,

从而感受到精神的

痛苦
。

一个
“

耻
”

字
,

清楚地揭示了明刑的耻辱刑性质
。

凳刑
、

耐 完 刑不损伤肉体
,

而只是将头发
、

胡须剃掉
。

它之所以成为一种刑罚
,

与古代人们的文

化传统有关
。

《左传 》昭公三年
“

齐侯田于营
,

卢蒲弊见
,

泣
,

且请曰
‘

余发如此种种
,

余奚能为
’

公

曰
‘

诺
,

吾告二子
。 ’

归而告之
。

子尾欲复之
,

子雅不可
,

曰
‘

彼其发短而心甚长
,

其惑寝处我矣
。 ’

九月

子雅放卢蒲弊于北燕
。 ”

这里
,

卢蒲娄以发短 自证精力衰竭
,

不能再为乱了
。

《魏书
·

灵徽志 》
“

太和元

年五月
,

有狐魅截人发
。

熙平二年自春
,

京师有狐魅截人发
,

人相惊恐
。

至六月
,

灵太后诏诸截发者
,

鞭之于千秋门外
。 ”

这说明古人认为须发乃是人身精气之所在
,

一旦丧失
,

就有性命之尤
。

如果发须落

入仇人或妖魔鬼怪之手
,

也是很令人恐怖的事
,

因为担心 自己的意志
、

寿命及健康会被别人控制
。

另

外
,

中国传统文化对孝道是非常重视的
,

所谓
“
百善孝为先

” 。

自己的身体包括发须都是父母所给
,

因

而应当珍视
,

不能毁损
,

这是孝的要求
。

所以《孝经 》说
“

身体发肤
,

受之于父母
,

不敢毁伤
,

孝之始也
。 ”

凡此种种
,

促成了古人对发须的迷信观念
。

在这样的观念背景下
,

被剃去须发从某种意义上就好比被

剥夺了生命一般
,

受刑人会感受到身败名裂的痛苦
。

蓄发留须是中国古代男子的正常状态
。

凳刑
、

耐

刑则反其道而行之
,

强行将罪犯的发须剃除
,

这无疑是使罪犯陷人一种非正常状态
,

而这种非正常状

态又因为处于人的头部而异常醒 目
,

使这种刑罚的示众特性十分强烈
,

就是要将此人做上一个被社会

驱逐的标记
,

以此向世人昭示 这人是罪犯
,

让我们大家都来唾弃他
、

孤立他
。

因此
,

毙刑
、

耐 完 刑是

绝对意义上的耻辱刑
。

枷号刑是明太祖朱元璋创制的
,

首次出现在朱元璋御制采辑的《大浩峻令 》中
,

包括
“

斩趾枷令
” 、

“

常枷号令
” 、“

枷项游历
”

三种
。

不过
“

明祖虽用之而未尝著为常法
,

故《明史
·

刑法志 》不详其制
,

惟《问

刑条例 》问拟枷号者凡五十三条 有一月
、

两月
、

三月
、

半年之别
,

皆不在常法之内
。 ” 〔’幻

枷号刑的耻辱刑性质
,

更多是来 自于
“

戴枷示众
” 。

示众有两种方式
,

一种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戴

枷示众
,

如《问刑条例 》在
“

犯奸
”

条下规定
“

僧尼不分有无度碟及尼僧女冠犯奸者
,

依律问罪
,

各于本

寺观庵院门首
,

枷号一个月发落
。 ”

另一种是戴枷游街示众
,

如《大浩峻令 》三编第四记载了常州府同知

〔 〕

〔 〕

〔 〕

吴荣曾 《试论先秦刑罚规范中保留的氏族制残余 》
,

《先秦两汉史研究 》
,

中华书局 年版
。

在世界范围内
,

用强迫罪犯穿特别的服饰以示羞辱和惩罚的也很多
。

像中世纪教会宗规法中的
“

穿忏侮衣
” ,

以及美国

世纪小说家霍桑在《红字 》中反映的
,

犯通奸罪的妇女要在刑台上站立三个小时当众受辱
,

并终身佩戴一个红色的字母
“

’’

英文通奸 的第一个字母
,

其原理与象刑如出一辙
。

沈家本 《历代刑法考 》
,

中华书局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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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复春
,

青州知府陈希文下乡科敛
,

被枷项游历九州之邑的案例
。

示众的含义是明显的
,

那就是要让

犯罪人过去的恶行和现在的丑态
,

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传播
,

从而受到尽可能多的羞辱和痛苦
。

二 墨
、

剿既是肉体刑又是耻辱刑

按照传统的法史学观点
,

墨
、

剿刑都是非常典型的肉体刑
。

这样的认识大致不错
,

不过我认为它

还不够全面
,

应该说
,

墨
、

剿既是肉体刑
,

也是耻辱刑
。

墨刑的刺刻部位一是在额头
,

一是在颧骨
。

这样的结果是可 以想象的
,

那就是随着创 口 的愈合
,

脸上那一道道黑色的划痕将永远伴随此人的一生
。

就肉体所受到的痛苦而言
,

墨刑是五刑中最轻的

一种
,

肉体的疼痛程度相对来说较轻
,

伤口 的愈合时间相对来说也要短得多
。

但是
,

墨刑对犯人的惩

罚重点并不在此
,

因为如果仅仅是为了让犯人感受一下轻微伤痛的话
,

为什么不选择人体的其他部位

如大腿
、

背部
、

臀部
、

脚板行刑
,

偏偏要选人的面部
、

头部呢 众所周知
,

人的面部
、

头部是无法遮掩或

不容易遮掩
、

容易被人发觉的部位
,

这些部位的任何一点点瑕疵都会落人别人的视线
,

更何况是刀疮

墨迹
。

墨刑的制刑者在行刑部位上的选择是大有深意的
,

他们就是要让犯人的受刑痕迹暴露出来
,

就

是要让犯人在别人异样的 目光中感受耻辱
。

可以说
,

墨刑的行刑部位就已经表明了墨刑的耻辱刑性

质
。

再从墨刑对犯人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折磨相 比较来看
,

肉体的疼痛是短暂的
,

而精神的痛苦却将

伴随此人一生
。

对此古人早有认识
。

辽代兴宗重熙二年
,

有司奏问对职事官
、

宰相
、

节度使世选之家

的子孙
,

犯奸罪被处以徒刑的
,

是否还要受默刑 兴宗谕告道
“

犯罪而悔过 自新者
,

亦有可用之人
,

一

黔其面
,

终身为辱
,

联甚悯焉
。 ” 〔’ 〕从这个角度来讲

,

墨刑的耻辱刑特征似乎还更突出一点
。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墨刑的受刑对象呢 《春秋左氏襄公十九年传 》有云
“

妇人无刑
。 ”

对此的注

释是
“

无默
、

别之刑
。 ”

汉代的贾谊也在他著名的《陈政事疏 》中说
“

廉耻节礼
,

以治君子
,

故有赐死而亡

戮辱
,

是以默剿之罪不及大夫
,

以其离主上不远也
。 ”

这也说明墨刑的受刑对象不包括妇女和士大夫
,

原因就是墨
、

剔之类的刑罚具有毁容的耻辱刑性质
,

对于妇女和有地位的士大夫来说
,

使用这样的刑

罚是不妥当的
,

从反面证明了墨刑的耻辱刑特征
。

刺字刑渊源于墨刑
,

是五代后晋兴起的一种刑罚
。

它是在人的面部
、

颈部
、

胳膊刺以图形
、

文字
,

用

以标明犯罪人身份
。

跟墨刑有些不同的是
,

墨刑的刺刻部位是罪犯的面颊或额头
,

而刺字刑的刺刻部位

除了面部而外
,

很多时候也刻在罪犯的颈部
、

手背和胳膊上
,

并规定刺胳膊的部位只能是腕之上
,

肘之下

的显眼部位
。

刺字刑这种让受刑人的受刑记号暴露于众人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
,

一是起到标志作用
,

便

于追逃和对再犯罪者定罪量刑
,

就如沈家本在《刺字集序 》说的那样
“

其间或有逃亡
,

既可逐迹追捕 即

日后别有干犯
,

洁究推问
,

亦易辨其等差
。 ”

另一个意图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受刑人感到人格的贬损
、

尊

严的丧失和精神的痛苦
。

沈家本在《删除律例内重法折 》中说
,

刺字
“

在立法之意
,

原欲使秀民知耻
,

庶几

悔过而迁善
。 ”

在《刺字集序 》中又说
“

夫刺字
,

亦国宪也
。

窃尝推原其旨 盖以凶蠢之徒
,

率多估恶
,

特明

著其罪状
,

碑不齿于齐民
,

冀其畏威而知耻
,

悔过而迁善
。

是所以启其愧心而敢其玩志者
,

意至深也
。 ”

从

这些对刺字刑制刑 目的的精彩论述中
,

不难看出刺字刑所具有的耻辱刑性质
。

鼻」刑是割去鼻子的刑罚
。

鼻子在人的脸部居于正中
、

突出的部位
,

一旦被割去
,

就完全被毁容了
。

受过鼻」刑的人
,

还要被迫服附加的役刑
,

即如惆礼
·

秋官
·

掌戮 》所说
“

剿者使守关
。 ”

对此
,

汉代郑玄注释

道
“

截鼻亦无妨
,

以貌丑远之
。 ”

秦国太子的师父公子虔曾被商鞍处以剿刑
,

刑后
,

他八年未曾出过门
,

可

见这是怎样一种奇耻大辱
。

一张没有鼻子的脸是会是怎样
,

无须多讲
。

重要的是这种残疾是令人休 目

惊心而且无法掩饰的
,

选择它作为耻辱的标志
,

对于耻辱刑的制刑者来讲恐怕是最为理想的了
。

三 兼具耻辱刑性质的死刑 弃市

在我国古代
,

有些死刑的执行并不是选择僻静无人的地方
,

而是选在闹市中进行
,

当众执行死刑

〔 〕《辽史
·

刑法志 》



法学研究 年第 期

后还要陈尸示众
,

这种死刑叫弃市
。 “

这种死刑是非常可耻辱的
,

所以通常亦名之日戮
,

戮字原含有辱

的意思
,

训作辱也
,

常与辱字刑字相连
,

曰戮辱
,

日刑戮 见《广韵 》
。

《周礼 》
, ‘

戮人
’

郑注云
‘

戮犹辱

也
,

既斩杀又辱之
’ 。 ” 〔’ 〕弃市之所以成为耻辱刑

,

主要是由这种死刑的执行地点来决定的
。

在公共

场所执行死刑
,

受刑者作为人的尊严
,

因为临刑前的绝望和恐惧
、

死后的狼藉和不体面被一览无余而

消失殆尽
,

成为人们嘲笑
、

鄙夷的对象
。

他在临刑前不仅感受到死亡的恐惧
,

而且还要接受众人的唾

弃
,

感受到耻辱
。

对于面临弃市的人来说
,

死亡已经不是最大的灾祸了
,

最大的灾祸是伴随着这种死

刑而来的强烈的耻辱
。

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说
“

人的愉快或悲哀的感觉的源泉
,

主要是他的精神方面
。

精神方面对于法律的严厉性提供最多的养料
。 ”“

死亡对于人来说并不总是最大的灾祸
。

他往往宁愿

死亡
,

而不愿失去生活所必不可缺的宝贵优点
。

他宁愿死一千次
,

也不愿活着成为自己同胞的鄙视的

对象
。

求生的欲望让位给自豪感这一人类最强烈的欲望
。

对于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来说
,

最可怕的惩

罚乃是侮辱
,

因为这是人们对他厌恶的无可辩驳的明证
。 ”“

在法律给犯罪人所规定的死刑之中最可怕

的东西
,

乃是伴随死刑而来的可耻的外在属性
。 ” 〔’ 〕

三
、

中国古代耻辱刑的沿革

一 夏以前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耻辱刑主要是象刑
。

夏以前的时期被称为
“

传说时代
” ,

刑罚开始产生
。

《尚书
·

舜典 》中就有舜命令皋陶制刑的记载
,

具体的刑罚有
“

象以典刑
,

流肴五刑
,

鞭作官刑
,

扑作教刑
,

金作赎刑
。 ”

象刑正在其中
。

前引《尚书大

传 》对象刑作了记载
。

五代时的沈颜也说
“

舜禹之代
,

象刑而人不敢犯
。

言象刑者
,

以赫以墨
,

染其衣

冠
,

异其服色
,

凡为三等
。 ” 〔’“ 〕象刑形成于尧

、

舜时期的判断正是基于上述文献记载
。

目前尚无这一时期象刑执行情况的文字记载
。

不过
,

前引《睡虎地秦墓竹简 》的《司空 》的史料 服

城旦春的犯人须身穿红色囚服
,

头盖红色毡巾等 可看出象刑的余绪
,

当能从旁证明象刑曾经存在的

事实
。

二 夏
、

商

此一时期的耻辱刑主要有墨
、

剿刑
。

《左传
·

昭公六年 》记载
“

夏有乱政
,

而作禹刑
。 ”

《尚书大传 》卷六说
“

夏刑三千条
”

汉书
·

刑法

志 》也说
“

禹承尧舜之后
,

自以德衰
,

而作肉刑
。 ”

虽然历代论者对
“

夏刑三千条
”

及
“

夏刑三千条
”

是否

就是
“

禹刑
”

等颇有争议
,

但却基本认同夏时已有肉刑的出现
。

这些肉刑按郑玄的注释就是墨
、

鼻吐
、

殡
、

宫几种
。

其中
,

墨
、

鼻」也是耻辱刑
。

遗憾的是至今没有相应的文物及可信的案例可以佐证这些刑罚的

实际执行情况
。

据古籍与甲骨文记载
,

商朝的刑罚有墨
、

剔
、

别
、

宫四种
,

其中墨
、

剿
、

宫的执行方式与夏朝大致相

同
。

墨刑在商朝时是一种官刑
,

以对犯
“

三风十愈
”

的官吏不加以匡正的臣下为适用对象
。

《尚书
·

伊

训 》记载
“

制官刑
,

做于有位
。

曰 敢有恒舞于宫
、

酣歌于室
,

时谓巫风 敢有殉于货色
、

恒于游败
,

时谓

淫风 敢有侮圣言
、

逆忠直
、

远看德
、

比顽童
,

时谓乱风
。

惟兹三风十想
,

卿士有一于身
,

家必丧
,

邦君有

一于身
,

国必亡
。

臣下不匡
,

其刑墨
,

具训于蒙士
。 ”

另外
,

目前所见的商代甲骨文中已有一些刑罚之

字
。

据考证
,

甲骨文
“

自组
”

字就是
“

剔
”

字的古体
。

从刀从 自
,

象征割鼻之意
。

〔‘ 〕当可证实商朝确有剔

〔 〕瞿同祖 《瞿同祖法学论著集
·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巧 〕 法 」罗伯斯庇尔 《革命法制和审判 》之《关于死刑 》
,

商务印书馆 年版
,

第 页
。

〔 〕 五代 沈颜 《象刑解 》
。

〔 〕参见曾宪义主编 《中国法制史 》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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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的存在
。

只是关于商朝剿刑的使用情况
,

目前还没有见诸史籍
。

三 西周
、

春秋
、

战国

西周时期
,

由于有文字材料及出土文物相佐证
,

关于耻辱刑的有关记载就比较清晰
、

详细和可信

了
。

这一时期的耻辱刑主要有墨
、

剿和明刑
。

关于西周的刑罚制度
,

《尚书
·

吕刑 》有较详细的记载
,

其中反复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
“

五刑
” 。

在详解与
“

五刑
”

对应的赎刑制度时
,

有这样的记载
“

墨辟疑赦
,

其罚百援
,

阅实其罪
。

剿辟疑赦
,

其罚

惟倍
,

阅实其罪
。

辟疑赦
,

其罚倍差
,

阅实其罪
。

宫辟疑赦
,

其罚六百援
,

阅实其罪
。

大辟疑赦
,

其罚千

援
,

阅实其罪
。 ”

可知西周五刑分别是墨
、

剔
、

冈
、

宫
、

大辟
,

其中墨
、

剿是耻辱刑
。

西周墨刑的实施情况
,

得到一件重要出土文物的证实 年在陕西省岐山县 出土 了一件西周

时期的青铜器
,

被称为
“

匝
” 。

上面刻有 行铭文
,

共 巧 字
, 〔‘“ 〕上面记载了这样一起诉讼案 袱和

其下属牧牛对五名奴隶的所有权进行诉讼
,

法官伯扬父审理案件并做出了判决
。

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这样的
“

周王三月 甲申那一天
,

伯扬父定下了判词
。

判词说 牧牛 你应受到谴责
。

你竟敢把你的上

司控告
。

你违背了先前的誓言
。

现在你已经又立了誓
,

依照法令到音地去见袱
,

归还这五个奴隶
,

并

再次起誓守约
。

最初的责罚
,

我本应鞭打你一千下
,

处默瞿 〔’”〕刑
,

现在我赦了你
,

还应当鞭打你一千

下
,

处你默 〔 瞿刑
。

现在大赦你
,

鞭打你五百下
,

罚铜三百援
。 ”

这篇铭文被称为《似匝铭文 》
。

据学

者们考证
,

惑瞿与默瞿都属于墨刑
,

前者指黯面后再在面部蒙黑巾以示羞辱
,

罚为罪隶的刑罚 后者是

墨刑中较轻的一种
,

只默面
,

罢官
,

不蒙黑巾
,

不罚为罪隶
。

川 《俄匝铭文 》表明西周确实存在墨刑
,

并

有感瞿与黝腿两个等次
,

而且它切实被运用于社会生活之中
。

春秋战国时期
,

剿刑的使用应当也很多
,

但典籍中对何罪施以剔刑及相关案例的记载并不多
。

商

鞍对太子的师傅公孙贾及公子虔分别施以黯刑和剔刑是其中最著名的案例
。

《史记
·

商君列传 》记载
“

于是太子犯法
。

卫鞍曰
‘

法之不行
,

自上犯之
。 ’

将法太子
。

太子
,

君嗣也
,

不可施刑
,

刑其傅公子虔
,

黔其师公孙贾
。 ”

其后
, “

公子虔复犯约
,

剔之
。 ”

明刑是这一时期中最纯粹的耻辱刑
,

不象墨
、

剔一样
,

既是肉刑
,

又是耻辱刑
。

前引《周礼
·

秋官
·

大司寇 》的郑玄注
“

明刑
”

云
“

书其罪恶于大方版
,

著其背
。 ”

说明明刑在西周时期主要适用对象是
“

罢

民
” ,

即郑玄在注中所说的
“

恶人不从化
,

为百姓所患苦
,

而未人五刑者也
。 ”

明刑的具体做法就是将犯

人所犯罪状写在大木板上
,

让犯人背着公开示众
。

四 秦
、

汉

这段时期的耻辱刑主要包括黔
、

剔
、

凳
、

耐 完
、

弃市几种
,

而剔刑 自汉以后基本消亡
。

墨刑在秦国时被改称为黯刑
,

但执行方式与墨刑无二
。

秦朝则沿袭了黯刑的名称并广泛使用
。

在 年 月于湖北云梦城关睡虎地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 》
,

大多是商鞍变法后至秦王赢政时

期的法律文件
,

是研究秦朝法律的重要文物资料
。

其中《法律答问 》有相当多关于黔刑的记载
。

如
“

通一钱
,

黯为城旦
” “

斗以篇
、

钵
、

锥
,

若哉
、

蛛
、

锥伤人
,

各何论 斗
,

当货二 甲 贼
,

当默为城旦
” “

擅

杀子
,

默为城旦春
” “

殴大父母
,

黔为城旦春
” “

五人盗
,

赃一钱以上
,

斩左止
,

又默以为城旦 不盈五

人
,

盗过六百六十钱
,

默剿以为城旦
” “

女子 甲去夫亡
,

男子亦阑亡
,

相夫妻
,

甲弗告情
,

居二岁
,

生子
,

乃告情
,

乙即弗弃
,

而得
,

论何也 当黔城旦春
。 ”“

甲谋遣乙盗
,

一 日
,

乙且往盗
,

未到
,

得
,

皆赎黔
。 ”“

完

城旦
,

以黔城旦诬人
,

何论 当默
。 ” 〔幼 可见秦朝的黔刑有一个新的特点

,

就是多与其他刑罚如城旦
、

〔 〕铭文及相关解释
,

请参见胡留元
、

冯 卓慧 《长安文物与古代法制 》
,

法律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汪世荣 《中国古代判

词研究 》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 〕撇瞿 读作 色 云 ,

是古代墨刑的一种
,

就是黔面后
,

再在面部蒙盖黑巾以示羞辱的刑罚
。

〔 〕黝 墨刑中较轻的一种
。

只黔面
,

罢官
,

不蒙黑巾
。

〔 〕前引〔 〕
,

胡留元等书
,

第 页
。

〕 睡虎地秦墓竹简
·

法律答问 》
,

文物出版社 年版
,

第
、 、 、

一
、 、 、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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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旦春并用
。

剿刑在秦朝使用得也非常频繁
,

据桓宽《盐铁论
·

诏圣 》记载
“

秦王时 剿鼻盈蒙
,

断足盈车
。 ”

剔

刑在秦律中大都与惑刑合并使用
。

除前述共盗中有黔剿并用之情形外
,

秦律还规定
,

诬告罪中有一种

情况也应被判黔剔
,

即被判默城旦的人以完城旦的罪名诬告他人者
“

当葱剿
” 。

〔 〕另外
,

《睡虎地秦墓

竹简
·

封诊式 》中有一份
“

爱书
” ,

请求官府对家奴实行黔剔之刑
,

其内容为
“

某里公士 甲缚诣大女子

丙
,

告曰 某里五大夫乙家吏
。

丙
,

乙妾也
。

乙使甲曰 丙悍
,

渴葱剿丙
。 ”〔 这是黔剔刑在秦朝社会生

活中运用的实例
。

秦代的凳
、

耐 完 大都是作为附加刑来使用的
。

如
“

凳为城旦
” 、“

凳为城旦春
” 、 “

耐为鬼薪
” 、 “

完

为城旦
” 、“

耐为隶臣
” 、“

完为隶妾
” 、“

耐为司寇
” 、 “

耐为候
”

等
。

从《睡虎地秦墓竹简
·

法律答问 》来看
,

以耐为附加刑的
,

有这样一些情形 因斗殴撕裂他人耳朵
、

咬断他人鼻子或手指
、

咬伤他人嘴唇 盗窃

后 自首 罪犯诬告他人等
。 “

妻悍
,

夫殴治之
,

央其耳
,

若折支指
、

肤体
,

问夫何论 当耐
。 ”“

司寇盗百一

十钱
,

先 自告
,

何论 当耐为隶 臣
,

或 日 货二 甲
。 ” “

当耐为司寇 而 以耐隶 臣诬人
,

何论 当耐为隶

臣
。 ”〔 〕

弃市的作法应该说在西周时就有了
,

不过作为正式的法律术语
,

却是出现在秦代
。 “

士伍甲无子
,

其弟子以为后
,

与同居
,

而擅杀之
,

当弃市
。 ” “

同母异父相与奸
,

何论 弃市
。 ” 〔’ 〕“ 有敢偶语诗

、

书者
,

弃市
。 ’,

〔 〕

据笔者对《睡虎地秦墓竹简 》中与法律有关的《秦律杂抄 》
、

《法律答问 》
、

《封诊式 》几部分的粗略统

计
,

涉及默
、

鼻」
、

凳
、

耐 完
、

弃市几种耻辱刑的条文多达五十多条
,

可知秦朝耻辱刑的使用频率是非常

高的
。

汉朝前期
,

刑罚体制大体承袭秦制
,

耻辱刑也有黯
、

剿
、

凳
、

耐 完
、

弃市几种
。

这一时间最值得注

意的是
“

具五刑
”

这一特殊的刑罚
。

《汉书
·

刑法志 》载
,

汉高祖有夷三族令
。 “

令曰
‘

当三族者
,

皆先

默
、

剿
、

斩左右止
,

答杀之
,

泉其首
,

范其骨肉于市
。

其诽谤骂警者
,

又先断舌
。 ’

故谓之具五刑
。

彭越
、

韩信之属皆受此诛
。 ”

这里的
“

范其骨肉于市
”

显然是弃市
。

在一次刑罚过程中合并使用黔
、

剿
、

弃市

三种耻辱刑
,

这在中国法律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

汉文帝和景帝时进行了以废除肉刑为中心的刑罚改革
,

耻辱刑也随着整个刑罚制度的改变而有

了很大的变化
。

以前朝代中被大量使用的剔刑
,

在此以后几近绝迹
。

黔刑较特殊
,

在汉以后明显用得

少了 但从后晋以后
,

它又以刺配这一形态
,

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法制历史中
,

直至清末
。

凳钳
、

完
、

弃市成为汉朝刑罚改革后主要的耻辱刑
。

汉朝的凳刑包括凳和凳钳两种
。

如乐义侯
“

使人杀人
,

凳为城旦
。 ”

鲍宣犯死罪后
, “

上遂抵宣罪减

死一等
,

凳钳
。 ”〔

完为城旦
、

春也很普遍
。

比如侯仲居嗣位后
,

于
“

元鼎三年
,

坐为太常收赤侧钱不收
,

完为城旦
。 ”

樊侯嗣位者蔡辟方
“

元鼎四年
,

坐搏摈
,

完为城旦
。 ”〔

弃市在文景之后的汉朝历史 中比比皆是
。

凡大臣及地方官犯有谋反
、

杀人
、

欺周
、

大逆不道
、

诽

谤
、

巫蛊及争功
、

畏懦
、

受赃枉法
、

阿党附益等严重的职务犯罪
,

大都处以弃市
。

而一般老百姓如犯阑

人宫门
、

盗铸货币
、

盗宗庙园林御物
、

恐喝 近似现今之抢劫
、

首匿
、

不孝
、

奸淫
、

略人妻等罪
,

也多以弃

市 论处
。

这当中最为轰动的一个案件是汉武帝元朔六年中
, “

王后徐来亦坐蛊杀前王后乘舒
,

及太子

〕 前引〔 〕书
,

第 页
。

〔 〕 同上书
,

第 页
。

〔 〕 同 几怜
,

第
、 、

页
。

〕 】司上书
,

第
、

页
。

〔 〕《史记
·

秦始皇本纪 》

〔 〕〔 〕 事见《汉书
·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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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坐王后不孝
,

皆弃市
。 ” 〔刘 这说明第一

,

弃市在汉朝使用广泛 第二
,

弃市适用的犯罪种类扩大
,

涉

及了近二十种罪 第三
,

弃市的受刑对象中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和皇室成员
,

突破了刑 尤其是耻辱刑

不上大夫的刑罚传统
。

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

五 三国
、

两晋
、

南北朝

这一时期的耻辱刑主要包括黔
、

凳
、

耐 完
、

弃市几种
,

同时凳
、

耐 完 也 自北朝时期从中国古代

耻辱刑历史中消亡了
。

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
,

战争和政权的更迭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

法律显然已经

不是最重要的了
,

所涉十多个王朝的法典大多亡佚
。

笔者从零星文献资料中
,

检校出以下各条

魏国的耻辱刑有凳
、

完
。

《晋书
·

刑法志 》记载 魏国《新律 》十八篇
“

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
,

更依古义制为五刑
。

其死刑有三
,

凳刑有四
,

完刑
、

作刑各三 ⋯⋯
。 ”

蜀国的耻辱刑有弃市
。

《三国志
·

蜀志
·

刘淡传 》记载
“

淡妻胡氏入贺太后
,

太后令特留胡氏
,

经月

乃出
。

胡氏有美色
,

淡疑其与后主有私
,

呼 卒 五百挝胡
,

至于以履搏面
,

而后弃遣
。

胡具以告言淡
,

淡坐下狱
。

有司议曰 卒非挝妻之人
,

面非受履之地
。

淡竟弃市
。 ”

晋律中的耻辱刑有默
、

弃市
、

隽
、

耐几种
。

汉朝废除肉刑后
,

黔刑并未在以后的朝代中消失
。

如

《酉阳杂姐 》八记载
“

《晋令 》奴脾亡
,

加铜青
,

若墨黯两眼
。

后再亡
,

黔两颊上
。

三亡
,

横黯 目下
,

皆长

一寸五分
,

广五分
。 ”

又据《唐六典 》记载
“

晋刑名之制 大辟之刑有三
,

一 日袅
,

二日斩
,

三 日 弃市
。

毙

刑有四
,

一曰凳钳
,

五岁刑 ⋯⋯
。

弃市以上为死罪
,

二岁刑以上为耐罪
,

罚金一两以上为赎罪
。 ”

宋律中的耻辱刑为默
、

弃市
。

《南史
·

宋明帝纪 》
“

泰始四年
,

诏定黔 之制
。

有司奏 曰
‘

自今凡

劫窃执官仗
、

拒战逻司
、

攻剿亭寺及伤害吏人
,

并监司将吏 自为劫
,

皆不限人数
,

悉依旧制斩刑
。

若遇

赦
,

黯及两颊
‘

劫
’

字
,

断去两脚筋
,

徙付交
、

梁
、

宁州
。

五人以下止相逼夺者
,

亦依默作
‘

劫
’

字
,

断去两

脚筋
,

徙付远州
。

若遇赦
,

原断徒
,

犹黔面
,

依旧补冶士 ⋯⋯
。 ’

及帝崩
,

其例乃寝
。 ”

关于弃市刑
,

《册府

元龟 》六百一十五上载有一例 宋时
, “

安陆应城民张江陵与妻吴共骂母黄令死
,

黄忿 自缀
。

《律 》
‘

子

贼杀殴父母
,

袅首 骂
,

弃市 谋杀夫之父母
,

亦弃市
。 ’

值赦
,

免刑
,

补冶
。 ”

梁律有弃市
、

耐两种
。

《隋书
·

刑法志 》记载
“

梁律 其制刑为十五等之差 弃市已上为死罪
,

大罪袅

其首
,

其次弃市
。

刑二岁 已上为耐罪
,

言各随伎能而任使之也
。 ”

北齐有男刑
。

《隋书
·

刑法志 》记载
“

北齐流刑
,

鞭答各一百
,

凳之
。

刑罪
,

并锁输左校而不凳
。 ”

沈

家本认为
, “

北齐流罪凳而刑罪不毙
,

与古制异
。

完之名
,

晋以后无明文
,

当已废除
。

到北周以后
,

并无

凳之名
,

盖亦废之矣
。 ” 〔 , 〕至此

,

北朝完全废除了完刑
、

凳刑
。

六 隋
、

唐
、

五代
、

宋

此一时期的耻辱刑主要有刺配刑
。

隋朝时新的五刑 即答
、

杖
、

徒
、

流
、

死 制正式确立
,

但仍有大臣主张使用默刑
。

据《隋书
·

李世谦

传 》
“

今之赃重者死
,

是酷而不惩也
。

⋯ ⋯小盗宜黯
,

又犯则落其所用三指
,

又不俊下其腕
,

无不止也
。

⋯ ⋯博奕淫游
,

盗之萌也
。

禁而不止
,

默之则可
。 ”

这样的建议显然没有被隋朝立法者所采纳
。

在隋

朝的律典中
,

已经没有了耻辱刑的踪迹
。

不过
,

隋文帝晚年时
“

喜怒不恒
” ,

在处理法律事务时
,

时常违

背 自己制定《开皇律 》时的
“

宽简
”

原则
, “

用法益竣
” 。

在开皇十七年
,

下诏允许法外用刑
,

甚至有
“

盗一

钱以上皆弃市
”

的规定
。

可见法律的条文规定与实际执行情况并不总是吻合的
。

唐朝官方的法律文件中
,

没有关于耻辱刑的条文
。

而且从 目前的史料来看
,

也没有见到关于法外

使用耻辱刑的实例
。

这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是很特殊的
。

五代各王朝国运都十分短暂
,

制订的法律也早已散失
。

从其他史料来看
,

各王朝的法典编纂基本

上沿袭唐律
,

唯有后晋一朝在耻辱刑的历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

不可不书
。

〔 〕事见《史记
·

淮南衡山列传 》
。

〔 〕沈家本 《历代刑法考 》
,

中华书局 年版
,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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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后晋天福年间
,

兴起了一种刑罚
,

即对罪犯先行刺面
,

然后再施以流刑
。

《文献通考
·

刑考七 》

载
“

流配旧制
,

止于远徙
,

不刺
。

而晋天福中
,

始创刺面之法
,

遂为敢奸重典
。

宋因其法
。 ”

刺面之法古

已有之
,

即古之墨或黯
,

为何《文献通考 》说是后晋
“

始创
”

的呢 其实
,

这里所谓始创的不是刺面之法
,

而是流刑附加刺面之法
。

流刑与墨刑这两种刑种古已有之
,

但把二者结合起来使用
,

则始自后晋
, “

始

创
”

二字当不是虚言
。

后晋刺配的出现
,

实际上又是黯刑复活的标志
。

刺配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

远远

不止一个宋朝
,

实际上
,

自此以后直到清朝的大多数朝代几乎都援用了刺配之刑
。

宋初
,

太祖以
“

一洗五代之苛
” , “

务存仁恕
”

相标榜
,

推行
“

刺配之法
” ,

即对赦免死罪的案犯处以
“

决杖
、

流配
、

刺面
”

三种合用的刑罚
,

后来刺配的范围不只限于赦免死罪的案犯
,

而是扩大到了罪情严

重的流刑罪犯 太宗时期
,

诏令凡民犯窃盗
“

赃满五贯者
,

决杖默面配役
” ,

表明刺配的使用已经不以罪

情严重为限了 自此以后
,

刺配刑渐为宋朝常法
。

据《宋史
·

刑法志 》统计
“

南渡后
,

诸配隶
,

《祥符编

救》止四十六条
,

庆历中
,

增至百七十余条
。

至于淳熙
,

又增至五百七十条
,

则 四倍于庆历矣
。

配法既

多
,

犯者 日众
,

默配之人
,

所至充斥
。 ”

宋朝刺配刑的适用对象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各类犯罪中免死刑的或罪行严重尚不至死的罪犯
。

《宋史
·

刑法志 》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
“

元丰元年
,

青州 民王赞父为人殴死
,

资幼
,

未能复仇
。

几冠
,

刺仇
,

断支首祭父墓
,

自首
。

论当斩
。

帝以杀仇祭父
,

又 自归罪
,

其情可矜
,

诏贷死
,

刺配邻州
。 ”

二是犯

窃盗
、

强盗且案值达一定量者
。 “

雍熙 二年
,

令窃盗满十者
,

奏裁 七贯
,

决杖
、

葱面
、

隶牢城 五贯
,

配

役三年 三贯
,

二年 一贯
,

一年
。 ”〔” 〕三是窃盗主人财物的憧仆

。

憧仆窃盗主人财物
,

不论已得还是未

得 已得
,

也不论多少
,

只要有窃盗行为
,

就要受刺配之刑
。

可见
,

窃盗罪是刺配刑的处罚重点
。

由此

形成了一个先例
,

即刺配刑主要用于惩治盗窃犯罪
。

以后的朝代几乎也都是遵循这种先例来使用刺

配刑的
。

需要指出的是
,

朝庭命官不在刺配这种耻辱刑的受刑对象之列
,

即使符合刺配条件的朝庭命官都

得免受杖
、

黯刑
。

这一规定肇始于《宋史
·

刑法志 》记载的一个案件
“

熙宁二年
,

比部郎中
、

知房州张仲

宣尝檄巡检体究金州金阮
,

无甚利
。

土人惮兴作
,

以金八两求仲宣不差官
。

及事觉
,

法官坐仲宣枉法

赃应绞
,

援前比贷死
,

杖脊
、

黯配海岛
。

知审刑院苏颂言
‘

仲宣所犯
,

可 比恐喝条
。

且古者刑不上大

夫
,

仲宣官五品
,

有罪得乘车
,

今刑为徒隶
,

其人虽无足矜
,

恐污辱衣冠尔
。 ’

遂免杖
、

黔
,

流贺州
。

自是

命官无杖
、

黔法
。 ”

刺配刑发展到宋代
,

已经比较成熟了
。

法律对刑罚对象
、

刺字的部位
、

形状等都作了规定 如熙宁

六年规定
“

凡犯盗
,

刺环于耳后 徒
、

流
,

方 杖
,

圆 三犯杖
,

移于面
。

径不过五分
。 ” 〔”, 〕除了图形而外

,

也有刺字的
。

如绍兴十九年对捕获的沿海劫盗就是刺的字
, “

其配字欲以配州府屯驻军重役字为

文
” 〔” 〕淳熙八年

“
诏 自今强盗抵死特贷命之人并于额上刺

‘

强盗
’

二字
,

余字分刺两颊
。 ”〔

需要注意的是
,

刺配并未在 宋刑统 》中正式加以规定
,

而是在编救
,

如前述《大中祥符编救 》中
,

大

量出现
。

此外
,

文学作品《水浒传 》中的林冲
、

武松和宋江等人的故事
,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朝刺配

刑的使用情形
。

七 辽
、

金
、

西夏

此一时期的耻辱刑主要是刺配刑
。

辽代
“

有歉刺之法
” 。

这里所说的黔刺之法实际就是刺配法
。

辽初
,

黯刺刑的适用对象是分官民

贵贱的
,

官吏及世家子孙犯罪得免默面
,

但统和二十九年
,

情况发生了改变
。

圣宗下诏
“

以旧法
,

宰

相
、

节度使世选之家子孙犯罪
,

徒杖如齐民 惟免默面
,

诏 自今但犯罪当黔
,

即准法同科
。 ”

后又对黔刑

作了具体规定
“

诏 自今三犯窃盗者
,

默额
、

徒三年 四则黯面
、

徒五年 至于五则处死
。 ”

兴宗重熙二年
,

〔 〕〔 〕《宋史
·

刑法志 》
〔 〕〔 〕《通考 》卷一百六

一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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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刑又有反复
, “

有司奏
‘

元年诏 曰
,

犯重罪徒终身者
,

加以捶楚
,

而又葱面
。

是犯一罪而具三刑
,

宜免

默
。

其职事官及宰相
、

节度使世选之家子孙
,

犯奸罪至徒者
,

未审黯否
’

上谕曰
‘

犯罪而悔过 自新者
,

亦可用之人
,

一黔其面
,

终身为辱
,

联甚悯焉
’ 。

后犯终身徒者
,

止刺颈
。

奴蟀犯逃
,

若盗其主物
,

主无

得擅默其面
,

刺臂及颈者听
。

犯窃盗者
,

初刺右臂
,

再刺左
,

三刺颈之右
,

四刺左
,

至于五则处死
。 ” 〕

辽代黔刺刑的适用对象从一开始的只适用于 民
,

不适用于官及世选之家子孙 到圣宗时不分官民贵

贱
,

一体适用
,

说明辽代默刺刑适用对象的范围较宋代扩大了
。

默刺部位则从默面变化到刺颈
、

再到

刺臂
,

说明辽代对黔刑的功能有了理性的认识
,

并 自觉地将这种功能限制在制刑者认为合理的限

度内
。

金朝也有刺配刑
。

据《金史
·

刑法志 》记载
“

太宗天会七年
,

诏凡窃盗
,

但得物徒三年
,

十贯以上徒

五年
,

刺字充下军
,

三十贯以上徒终身
,

仍以赃满尽命刺字于面
,

五十贯以上死
。 ”

西夏王朝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在卷二中规定了
“

默法门
”

共八条
,

内容最为详尽
。
〔州 除罪

犯依律当默而外
,

应融不黯的
“

局分 ,’执法人员
,

以及帮助有默字人去掉默字的人
,

都在受处罚之列
。

这是西夏刺配刑中很有特色的地方
。

律文还规定了一般应如何默刺
、

何时得去除黔字
、

如何去除默字

等严格程序
,

并对默刺的部位
、

字数作了明确规定
。

应该说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是规定默刑最为详细

的一部法典
,

并因此而成为中国古代耻辱刑历史上引人注 目的一页
。

八 元
、

明
、

清

这一时期的耻辱刑有刺配和枷号刑
,

这两种最后的耻辱刑于清朝末年被彻底废除
。

元朝的耻辱刑依然是刺字和刺配刑
。

《元史
·

刑法志 》记载了很多这方面的案例
“

诸仓庚官吏与

府州司县官吏人等
,

以百姓合纳税粮
,

通同揽纳
,

接受折价飞钞者
,

十石以上
,

各刺面
,

杖一百七
。 ”“

诸

海道运粮船户
,

盗果官粮
,

诈称遭风覆没者
,

计赃刺断
,

虽会赦
,

仍刺之
。 ” “

诸南北兵马司
,

罪囚八十七

以下
,

决遣 应刺配者
,

就刺配之
。 ”

除上面几种而外
,

元朝的刺配刑集中在窃盗 中
,

几乎所有属于窃盗

包括窃盗与强盗 类的各种犯罪
,

都有适用刺字或刺配的规定
。

如《元史
·

刑法志 》载
“

诸为人子孙
,

为首同他盗发掘祖宗坟墓
,

盗取财物者
,

以恶逆论
,

虽遇大赦原免
,

仍刺字徙远方屯种
。 ” “

诸军人为

盗
,

刺断
,

免充警跻人
。 ” “

诸僧道为盗
,

同常盗
,

刺断
,

征倍赃
,

还俗充警跻人
。 ”

这说明元朝的刺字
、

刺

配刑不仅用于惩罚窃盗犯罪
,

而且也用于对职务犯罪的惩罚
。

默刺的部位为
“

诸窃盗初犯
,

刺左臂
,

谓已得财者
。

再犯刺右臂
,

三犯刺项
。

强盗初犯刺项
,

并充

警胁人
,

官司以法拘检关防之
。

其蒙古人有犯及妇人犯者
,

不在刺字之例
。 ”

另外还有些特殊的规定
“

诸应刺左右臂
,

而臂有雕青者
,

随上下空歇之处刺之
。

诸盗贼窃盗已经刺臂
,

却遍文其身
,

覆盖元刺
,

再犯窃盗
,

于 手 背刺之
。

诸累犯窃盗
,

左右项臂刺遍
,

而再犯者
,

于项上空处刺之
。 ” 〔 〕

不能适用刺字
、

刺配刑的包括以下几种人 一是蒙古人
、

色 目人
。 “

诸审囚官强惶 自用
,

辄将蒙古

人刺字者杖七十七
,

除名
,

将已刺字去之
。 ”“

诸色 目人犯盗
,

免刺
。 ”

二是妇女
。 “

诸妇人为盗
,

断罪
,

免

刺配及充警跻人
,

免征倍赃
。 ”

三是幼小
、

老疾之人
。

对于幼小
、

老疾之人为盗
,

元律规定
“

其所当罪
,

听赎
,

仍免刺字
。 ”

沙 〕

除了刺配刑而外
,

元朝在后期还一度出现过剿刑
。

为了重惩盗窃犯罪
,

顺帝于至元二年颁诏
,

除

了规定对窃盗使用默刑的情形而外
,

还规定 了使用鼻」刑的情形
“

强盗皆死
,

盗牛马者剔
,

盗骡驴者默

额
,

再犯剿
,

盗羊泵者墨项
,

再犯黯
,

三犯鼻
,

剔后再犯者死
,

盗诸物者
,

倍价偿之
。 ” 〔划 不过

,

剔刑在元

朝出现的时间不长
,

影响不大
。

〔 〕以上均见《辽史
·

刑法志 》
。

〔 〕史金波
、

聂鸿音
、

白滨 《中华传世法典 》之《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
,

法律出版社 年版
,

第 巧 页
。

〔 〔 〕《元史
·

刑法志 》
。〕《新元史

·

刑法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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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承前制
,

依然沿用刺字
、

刺配刑
。

不过
,

《大明律 》中明文规定要施行刺字
、

刺配的除了逆党家

属而外
,

就只有犯抢夺
、

窃盗罪的罪犯
。

如
“

凡盗京城门钥
,

皆杖一百
,

流三千里 盗府
、

州
、

县
、

镇城关

门钥
,

皆杖一百
,

徒三年 盗仓库门等钥
,

皆杖一百
。

并刺字
。 ”“

监守 自盗仓库钱粮条 凡监临主守
,

自

盗仓库钱粮等物
,

不分首从
,

并赃论罪
。

并于右小臂膊上刺盗官粮钱物三字
。 ”

《问刑条例 》对本条规

定所刺三字的规格大小作了明确规定
“

每字各方一寸五分
,

每画各阔一分五厘
,

上不过肘
,

下不过

腕
。 ”

对于抢夺罪和窃盗罪
,

《大明律 》规定
“

凡白昼抢夺人财物者
,

⋯⋯
,

并于右小臂膊上
,

刺
‘

抢夺
’

二

字
。 ”“

凡窃盗已行而不得财
,

答五十
,

免刺
。

但得财者
,

⋯ ⋯初犯并于右小臂膊上刺
‘

窃盗
’

二字
,

再犯

刺左小臂膊
,

三犯者
,

绞
。 ”

洪武三十年
,

朱元璋在御制《大明律序 》不长的文字中
,

专门谈到了刺字刑
“

合黔刺者
,

除党逆家属并律该载外
,

其余有犯
,

俱不默刺
。 ”

刺字
、

刺配刑是明朝承袭前代而使用的一种传统的耻辱刑
,

而在《大明律 》之外
,

有一种耻辱刑则

是明朝创制的
,

那就是枷号刑
。

枷号刑并没有被列入《大明律 》中
,

而是出现在明太祖朱元璋的《大浩峻令 》中
。

在《大浩峻令 》中
,

有三种枷号方式
,

即斩趾枷
、

常枷号
、

枷项游历
。

所谓斩趾枷
,

就是先斩趾
,

再行枷 所谓的常枷号
,

就

是永远枷号的意思 所谓枷项游历
,

就是让犯人戴枷游历示众
。

在《大浩峻令 》记载
“

上元
、

江宁两县民

刘二等
、

军丁王九儿等十四名
,

暗出京师百里地名边湖
,

称为牙行
,

恃强阻客
。

常枷号令
,

至死而后

已
。 ”

沈家本的按语是
“

私充牙行律止杖罪
,

此以其违《浩 》也
,

为后来永远枷号之始
。 ”

所谓枷项游历
,

就是让犯人戴枷游历示众
。

据《大浩峻令 》记载
“

常州府同知王复春
,

先任宜兴县主簿
,

诉府官下乡扰

民
,

命礼部资谕酒醛以劳
,

即升常州府同知 不半年
,

亲 自下乡临民科扰
。

青州府知府陈希文
,

先任怀

宁县垂
,

深知指挥毕寅广侵民地
,

闻民已告
,

赴县
,

意在嘱话
,

府官代寅嘱
,

希文执大义以责之
,

遣使劳

励
,

即升青州府知府 不逾年
,

差卑隶并令临胸等三县需索糯米等物
。

阳为君子
,

阴为小人
,

所以枷项
,

诸衙门封记
,

差人互递有司
,

遍历九州之邑
。 ”

沈家本的按语是
“

此以示辱也
,

真法外之法
。 ”

由此看来
,

枷号的受刑对象既有官吏又有平民
。

受枷令的官员
,

除了上面列举的黔阳安江释承李

添奇
、

常州府同知王复春
、

青州府知府陈希文等而外
,

还有 明史
·

刑法志 》中记载的职位更高的官员
,

如御史
、

尚书
、

侍郎
、

祭酒等
“

宣德三年
,

怒御史严皑
、

方鼎
、

何杰等沉酒酒色
,

久不朝参
,

命枷以拘
。

自

此言官有荷校者
。

至正统中
,

王振擅权
,

尚书刘中敷
,

侍郎吴玺
、

陈嫦
,

祭酒李时勉率受此辱
。 ”

对于让

官员受枷号这种耻辱刑
,

沈家本颇不以为然
。

他说
“

枷令之法
,

太祖创之
,

乃致辱及大臣
,

作法于凉
,

其敝至此
,

可为好用重法者戒
。 ”

清朝的耻辱刑沿袭刺字与枷号
。

刺字刑也大多适用于盗窃罪犯
。

后来适用面有所扩大
,

正如《清史稿
·

刑法志 》所说
“

刺字
,

古肉

刑之一
,

律第严于贼盗
。

乃其后条例滋多
。

刺缘坐
,

刺凶犯
,

刺逃军
、

逃流
,

刺外遣
、

改遣
、

改发
。 ”

默刺

的内容包括
“

有刺事由者
,

有刺地方者
,

并有分刺满
、

汉文字者
。 ”

《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 》卷五引嘉

庆十七年刑部咨记载得更为详细
“

刺字
,

旗人刺臂
,

奴仆刺面
,

徒罪以上刺面
,

杖罪以下刺臂 再犯者

亦刺面 刺面在鬓之下
,

颊之上 刺臂在腕之上
,

肘之下
,

逃犯刺左
,

余犯刺右 初犯刺左者
,

累犯刺右

初犯刺右者
,

累犯刺左 罪名刺左者
,

地名刺右 罪名刺右者
,

地名刺左 谓遣犯应刺所遣地方 字方一

寸五分
,

画阔一分有半
,

并不得过限
。 ”

在《大清律例 》中
,

关于刺字有
“

律多刺臂
,

例多刺面
”

闭 〕这样一个规律
。

就是说
,

律文中规定的

刺字多半是刺臂
,

而条例中规定的刺字多半是刺面
。

相 比来说
,

条例规定的刺字要 比律文的重
。

比

如
, “

窃盗
”

条下
,

律文规定
“

凡窃盗
,

已行而不得财
,

答十
,

免刺 但得财
,

⋯ ⋯初犯
,

并于右小臂膊上刺
‘

窃盗
’

二字
。

再犯
,

刺左小臂膊
。

三犯者
,

绞
。 ”

条例则规定
“

凡窃盗停其臂膊刺字
,

应明刺面上
。 ”

又

如
,

在
“

白昼抢夺
”

条下
,

律文规定
“

凡白昼抢夺人财物者
,

杖一百
、

徒三年
。

计赃重者
,

加窃盗罪二等
。

〕《清史稿
·

刑法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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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人者
,

斩 为从
,

各减一等
,

并于右小臂膊上刺
‘

抢夺
’

二字
。 ”

条例则规定
“

凡白昼抢夺伤人者
,

⋯ ⋯

下手为从者
,

⋯⋯俱仍照例面上刺
‘

凶犯
’

二字
。 ”

光绪三十一年
,

在刺字刑创制近二千年以后
,

终于有一个人站出来对这种古老的刑种发难了
,

这

个人就是沈家本
。

他在《删除律例内重法折 》中提出的刑罚改革建议
,

得到了清王朝的肯定
,

下谕
“

凌

迟
、

袅首
、

戮尸三项
,

著即永远删除 ⋯⋯其刺字等项
,

亦着概行革除
。 ”

至此
,

中国古代耻辱刑中使用寿

命最长的墨刑 或曰默刑
、

刺字刑
,

终于被永久地废除了
。

清初
,

枷号对旗人来说是一种具有优待性质的替代刑
,

就是说如果旗人犯罪被判充军
、

流刑
、

徒刑

的
,

就以枷号刑替代
。

《大清律例 》
“

犯罪免发遣
”

条下规定
“

凡旗人犯罪
,

答
、

杖
,

各照数鞭责
。

军
、

流
、

徒
,

免发遣
,

分别枷号
。

徒一年者
,

枷号二十 日
,

每等递加五 日
。 ·

一流二千里者
,

枷号五十 日
,

⋯⋯充

军附近者
,

枷号七十 日 边卫者
,

七十五 日 边远
、

沿海
、

边外者
,

八十 日 极边
、

烟瘴者
,

九十 日
。 ” 〕后

来
,

枷号刑的适用范围扩大了
,

不仅适用于汉人也适用于旗人
,

而且适用的罪的范围也扩大了
,

几乎所

有的犯罪都可使用枷号刑
,

以至
“

窃盗再犯加枷
,

初犯再犯计次加枷
,

犯奸加枷
,

赌博加枷
,

逃军逃流加

枷
,

及一切败检榆闲
、

不顾行止者酌量加枷
,

则初无旗
、

民之别
。 ”

枷号的期限也渐次延长
, “

其初不过一

月
、

二月
、

三月
,

后竟有论年或永远枷号者
。 ”

阳 〕宣统二年
,

清王朝针对《大清律例 》已经不能适应社会

发展需要的情况
,

颁布了过渡性的刑律《大清现行刑律 》
。

在该刑律中
,

刑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原来

的答
、

杖
、

徒
、

流
、

死刑改为了罚金
、

徒刑
、

流刑
、

遣刑
、

死刑
。

除了正刑的变化而外
, “

枷号亦一概荃

削
” 。 〔科 〕至此

,

枷号刑在明太祖创制以后
,

历经五百多年
,

终于寿终正寝了
。

枷号刑的废除
,

标志着中

国古代耻辱刑历史的结束
。

四
、

对耻辱刑的思考

耻辱刑在中外法律制度史上已经消亡很久了
,

但最近
,

它似乎又有抬头的迹象
。

美国一些地方法

官开始采用羞辱犯人的惩罚手段
。 〔州我国台湾地区颁布的《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 》增加了羞辱

刑 公布漂客姓名
、

照片等
,

以重惩儿童性侵害犯罪
。 〔 〕 年 月

,

我国广州市冼村村委会和冼村

街派出所将抓获的卖淫缥娟者在村内张榜公布
,

公布的内容包括抓缥现场照片
、

卖淫漂娟者真实姓名

等
。

这项
“

土政策
”

还不乏赞成者
,

理由是
“

公示缥娟
”

这种
“

耻辱刑
”

对于根治屡禁不止的黄毒
“

效果奇

好
” ,

因而有了
“

在立法方面
,

应该引进
‘

耻辱刑
’

如新加坡等国家
,

以公德治缺德
”

的呼声
。 〔侧

上述事例中
,

耻辱刑的
“

回潮
”

和人们对它的法律效能的推崇是很值得法学家及立法
、

司法工作者

思考的
。

笔者在此提出几点思考
,

希望与大家一起探讨

耻辱刑是刑罚不文明
、

不人道的标志吗 耻辱刑在现代法制背景下具有正当性吗 耻辱刑最

为现代人所垢病的应该是它以罪犯的人格为刑罚对象
,

认为这是不文明不人道的刑罚
。

也许可 以这

样反问 自由
、

生命难道不是与人格一样都是天赋人权吗 现代刑法体系中的徒刑是以限制罪犯的自

由为惩罚
,

死刑是以剥夺罪犯的生命为惩罚
,

那为什么罪犯的人格就不能成为刑罚的对象呢

〔 〕 田涛
、

郑秦 《中华传世法典 》之《大清律例 》
,

法律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 〕〔 〕《清史稿
·

刑法志 》

〔 〕 例如《人民法院报 》 年 月 日发表的清溪《美国再兴羞辱刑 》一文报道
,

美国一法官判处犯人在家门口或附近的公

路旁悬挂
“
注意 这里住着一个暴徒

,

过路人须加倍小心
”

的警示牌
,

向公众展示若干月
,

甚至让受害人在公众场合羞辱

犯人等
。

另据《新民晚报 》 年 月 日报道
,

齐默尔曼女士第四次行窃时被捕
,

由于她正在戒毒
,

主审法官作出这样

的裁决 齐默尔曼在未来一年内
,

每到超级市场
、

商场
,

都必须佩戴一枚写有
“
盗窃犯

”

的徽章
,

否则她将服刑一年
。

法官

说
,

此举是提醒店主对她
“
另眼相看

”。

〕 转引 自王宝来 《海峡两岸淫秽犯罪新论 》
,

《法律科学 》 年第 期
。

〕 参见成彪 《
“
国法

”

与
“ 土法

” ,

谁的尴尬 》
,

《中国青年报 》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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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德治
,

注重全民道德水平提高的当今社会
,

是否为耻辱刑提供了一个再生的土壤 耻辱刑

与道德有紧密联系
,

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耻辱刑的效力
。

这里的道德水平是指全社会成员的

道德水平
,

不仅包括未受刑者
,

而且尤其应当包括受刑者在内
。

因为他的道德水平或者说他有没有羞

耻心直接关系到对他实施的刑罚是否有惩罚
、

威慑的效力
。

道德水平高
,

耻辱刑就能发挥刑罚的惩

罚
、

威慑甚至改造作用
。

而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必须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才能做到
。

不能想象一

个动荡的
、

道德沦丧的社会
,

耻辱刑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在我国 目前努力提高人们道德水平的背景

下
,

如果耻辱刑的实施
,

能使社会成员在一定程度上做到
“

有耻且格
”

的话
,

耻辱刑能否重新作为一种

现行刑罚的制度选择

刑罚的经济性是制刑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

耻辱刑具有经济性
,

其社会成本显然比监禁刑
、

死刑

要低
。

面对犯罪率居高不下
,

监狱人满为患的情况
,

耻辱刑的经济性及有效性能否使其成为当今刑罚

体系的一个补充

当然
,

耻辱刑有其特殊性
,

不能广泛适用
,

只能针对某种特殊犯罪
,

比如
“

侮辱罪
”

等
。

正如贝卡里

亚所说
“

有些犯罪出于妄 自尊大
,

它们从痛苦中获取荣耀和精神给养
,

对这类犯罪不适用痛苦的身体

刑 相反
,

讥笑和耻辱却是行之有效的
,

这种刑罚用观众的高傲约束狂热者的妄 自尊大
, · ·

⋯
。

用力量

对付力量
,

用舆论对付舆论 ⋯⋯
。 ” “

人身侮辱有损于人的名誉
,

也就是说
,

有损于一个公民有权从他

人那里取得的那份正当的敬重
。

对于这种侮辱行为
,

应该处以耻辱刑
。 ” 〔侧

耻辱刑也不适宜经常适用于一大批人
,

这会导致其效力的削弱或消失
。

对此中外学者都有一致

的认识
“

夫九人冠而一人壁
,

则壁者慕而冠者胜
。

九人壁而一人冠
,

则冠者慕而壁者胜
。

民不知冠之

重之为胜
,

但见众而为慕矣
。

今免者多而刑者少
,

人 尚慕其多矣
,

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
,

以少为胜

乎
” 〔 “

如果大家都耻辱
,

就成了谁都不耻辱了
。 ” 〔刘 笔者的观点也许是不成熟的

,

但是希望能为

当代的刑罚体系建设作有益思考的热忱是不容置疑的
。

·

·

即 川
,

〔 〕〔意 〕贝卡里亚 《论犯罪与刑罚 》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年版
,

第
、

页
。

〔 〕 五代 沈颜 《象刑解 》
。

〔 〕前引〔 〕
,

贝卡里亚书
,

第 页
。


